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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金球（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卫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杨小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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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30,769.50 246,565,820.29 -9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01,033.46 1,694,876.64 -71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798,638.18 -1,966,804.37 -70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79,579.89 1,145,613.82 -88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11 -7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0011 -7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0.06%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218,647,687.88 4,224,173,669.32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07,751,590.82 2,818,252,624.28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297,604.72 

罗定铁路公司本期发生的占

道施工配合费 60 万及土地转

让收入 469.7 万元 

合计 5,297,604.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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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泰兴市力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08% 180,470,160    

徐飞 境内自然人 1.22% 18,230,000    

周仁瑀 境内自然人 0.52% 7,756,921    

夏小条 境内自然人 0.41% 6,090,000    

孙维明 境内自然人 0.25% 3,717,000    

赵瑞娟 境内自然人 0.22% 3,330,000    

黎婉玲 境内自然人 0.21% 3,192,500    

陈阳 境内自然人 0.21% 3,188,800    

深圳市国恒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1% 3,063,075    

殷风兰 境内自然人 0.2% 2,968,33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泰兴市力元投资有限公司 180,470,160   

徐飞 18,230,000   

周仁瑀 7,756,921   

夏小条 6,090,000   

孙维明 3,717,000   

赵瑞娟 3,330,000   

黎婉玲 3,192,500   

陈阳 3,188,800   

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063,075   

殷风兰 2,968,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不适用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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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由于公司管理层变动，致使公司主营业务严重萎缩，对公司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24日披露了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商票纠纷

案（公告编号：2013-029）。2014年1月公司收到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

圳中院”）下达的《通知书》（【2013】深中法执字第1007号）。通知书中称：关于申请执行人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与被执行人天津国恒、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国恒”）、中铁（罗定）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中院（【2013】深中法

执字第1007号）执行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指令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

营业部强制卖出深圳国恒持有的“*ST国恒”2124万股无限售流通股。截至2014年1月2日，华龙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已经卖出上述股票15517300股。（详见2014年1月8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告内容。） 

    因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商票纠纷案（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9），

深圳国恒持有的天津国恒无抵押无限售流通股15,517,300股，已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

制卖出。  

2、因本次股权变动，深圳国恒持有的天津国恒股票数量从204,773,235股变为189,255,935

股；相应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13.71%变为12.67％，深圳国恒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详见

2014年1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公告内容。） 

    2014年1月，泰兴力元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深圳国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国恒铁路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12.08%的股份成为天津国恒控股股东。（详见2014年1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告内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3 月 04 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民 蒋晖的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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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014 年 03 月 18

日 
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民 大股东泰兴力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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